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关于 2012 年纠风工作实施意见的通

知

2012-05-11

国办发〔2012〕25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国务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关于 2012 年纠风工作的实施意见》已经国务院同意，

现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国务院办公厅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关于 2012 年纠风工作的实施意见

国务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

为贯彻落实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会、国务院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以及全国纠风工

作会议关于纠风工作的部署和要求，现提出 2012 年纠风工作实施意见。

一、总体思路

2012 年的纠风工作，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邓

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执政

为民，着力解决社会反映强烈的一些行业领域乱收费问题，深入推进政风行风建设，切实维

护群众利益，为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保障。

二、主要任务

（一）坚决纠正大型零售企业向供应商违规收费问题。集中开展零售商向供应商违规收

费问题清理整顿，严禁零售商向供应商收取签订合同费、新品进店费、开户费等不合法、不

合规费用。规范零售商向供应商收取促销服务费行为，督促零售商按照合同约定向供应商提

供相应服务、开具发票并按规定纳税。严格执行零售商向供应商收费明码标价制度，依法确

定收费（服务）项目、服务内容、收费标准（价格）、收费条件等。修订零售商供应商公平

交易管理办法，出台零售商供应商商品购销规范，切实维护市场秩序和公平交易。（牵头单

位：商务部，参加单位：发展改革委、公安部、税务总局、工商总局、国务院纠风办）

（二）坚决纠正物流领域乱收费和公路“三乱”问题。深入开展收费公路专项清理，依

法全面清理公路超期收费、通行费标准偏高等违规及不合理收费，加快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

路收费。加大公路收费和执法监管力度，坚决取缔违法收费，督促限期整改违规收费并追缴



所得。严肃查处涉路涉车违规执法行为，坚决纠正以罚代管、只罚不纠等问题。严格执行鲜

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提高车辆监测水平和通行效率。规范和降低批发市场、农

贸市场、社区菜市场等农产品市场收费。（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按职责分工分别牵头，

参加单位：财政部、商务部、工商总局、公安部、国务院纠风办）

（三）坚决纠正银行业金融机构乱收费问题。开展全国商业银行收费专项检查，深入开

展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规范经营专项治理，清理规范收费项目，坚决取消不符合国家法规政策

及不合理的收费项目，合理确定收费水平，并逐项向社会公开。集中整治商业银行在贷款过

程中强制收费、只收费不服务或少服务，不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以及不明码标价等

行为，严肃查处以贷转存、存贷挂钩、借贷搭售、一浮到顶等违规问题。修订完善商业银行

服务价格等法规制度，督促商业银行严格落实收费明码标价制度。健全投诉举报和社会监督

机制，及时受理举报，切实保障和维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发展改革委、银监会按职

责分工分别牵头，参加单位：人民银行、国务院纠风办）

（四）坚决纠正电信领域侵害消费者权益问题。集中整治违规收费、恶意误导消费者等

突出问题，严肃查处虚假宣传、价格欺诈、强行扣费、违规营销、恶意吸费、自立项目、自

定标准、扩大范围收费等违法违规行为。严格规范电信收费行为，督促电信企业清理资费套

餐，简化资费结构，提高资费透明度，推动电信资费水平合理降低。完善电信企业服务承诺

制度，督促电信企业公开服务内容，自觉履行承诺。加强电信服务质量监管，完善消费者投

诉处理机制，强化社会监督措施。（牵头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参加单位：发展改革委、

工商总局、公安部、国资委、国务院纠风办）

（五）坚决纠正教育乱收费问题。集中治理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问题，坚决制止以

举办升学培训班、跨区域招生、招“特长生”等为名的收费。严格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着

力解决教辅材料散滥问题，坚决纠正以任何方式强制或变相强制学生购买教辅材料，以及课

堂内容课外补并收费等行为。全面完成普通高中改制学校清理规范任务，严禁以改制为名乱

收费。规范幼儿园收费行为，合理确定学前教育收费标准。继续实施高校招生“阳光工程”，

严格规范高校收费行为，禁止以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中外合作办学名义乱收费。强化对农

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资金等教育经费拨付使用情况的监管，确保教育惠民政策落到

实处。（牵头单位：教育部、国务院纠风办，参加单位：监察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审

计署、新闻出版总署）

（六）坚决纠正涉农乱收费和侵害农民土地权益问题。深入开展农民负担专项治理，加

强涉农收费监管，落实收费公示制，坚决纠正农村义务教育、计划生育、农民建房、水利灌

溉、农机服务等方面乱收费问题。深化面向农村基层组织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专项清

查，严禁在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公共服务、农业社会化服务等领域，以及落实强农惠农富农

政策中，向村级组织和农民转嫁摊派资金、强行抵扣、搭车收费等，建立健全向村级组织收

费审核制度。规范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制度，纠正超范围筹资筹劳、以资代劳标价过高等变相

增加农民负担问题。进一步完善财政奖补办法，规范奖补范围，提高奖补标准。加强对农村

土地征收征用的管理，坚决纠正和查处违法违规征地、补偿不到位、截留挪用征地补偿款等

损害农民利益的问题。（牵头单位：农业部，参加单位：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国务院纠风

办、监察部、法制办、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

（七）深入推进政风行风建设。各部门、各行业要强化政风行风监管，健全职业道德规

范，深入开展创建人民满意的部门和行业活动，大力推行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进一步规范



民主评议工作，开展民主评议基层站所和服务窗口活动，促进纠风重点部门和行业带头做好

系统评议。全面推广电台、电视台、报纸、网络等多种媒体联动的政风行风热线模式，不断

拓展群众反映问题、表达诉求和民主监督的渠道。

同时，开展公务员考录和国有企事业单位招聘中的不正之风专项治理，坚决纠正和查处

违反招录规程、暗箱操作、弄虚作假、徇私舞弊、失职渎职等行为。巩固庆典研讨会论坛专

项治理成果，将清理规范博览会、运动会纳入专项治理范围，坚决纠正违规举办活动行为。

深化纠正违法违规征地拆迁问题工作，严肃查处以非法方式强制征地拆迁行为。坚决纠正保

障性住房建设、配置等环节的不正之风，严肃查处骗购骗租、变相福利分房、利用职权侵占

以及违规转租、转借、转售、闲置保障房等行为。坚决纠正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中的不正之

风，推行和完善网上药品集中采购制度，进一步规范诊疗服务行为，严肃查处滥检查、大处

方、乱收费、索要和收受红包等问题。深入推进纠正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不正之风工作，推动

完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责任体系。继续加强对强农惠农富农资金、扶贫资金、救灾救济资金、

住房公积金、社保基金等涉及民生的政府专项资金的管理和监督，纠正资金分配、管理、使

用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各地区、各部门要结合实际，针对存在的其他突出问题开展专项

治理。

三、工作要求

（一）严格落实纠风工作责任制。各地区、各部门要不断完善纠风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

机制，把纠风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各部门、各行业要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和“管行业

必须管行风”的原则，细化任务，严格考核，确保任务落实。重点领域专项治理的牵头部门

要尽快制定工作方案和实施意见，明确目标要求、工作重点、具体措施和工作时限，加强工

作指导和业务培训。各级纠风和发展改革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切实做好牵头抓总和组织协

调工作。

（二）强化监督检查和案件查处。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紧紧围绕重点领域专项治理工作，

认真开展监督检查，把工作重心放到基层站所、营业网点等基层单位，及时发现和纠正违法

行政、以权以业谋私、与民争利等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高度重视并支持新闻舆论和利益

相关方的监督，对新闻媒体曝光和群众举报投诉的问题，要快速反应、及时处理。对有令不

行、有禁不止、顶风违纪的要严肃查处，典型案件要予以通报或曝光。

（三）健全考核评价机制。要把纠风工作考核与党风廉政建设、政府绩效管理和民主评

议相结合，不断提高纠风工作科学化水平。要以企业和群众满意度为评价标准，建立任务具

体、责任明确、评价科学、奖惩分明的纠风工作评价机制。对因工作失职渎职致使不正之风

蔓延、造成严重后果的地方和单位，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

（四）推进相关改革和制度建设。要针对重点领域的乱收费问题，按照公平合理、公开

透明、收费与服务统一等基本要求，实行收费项目公示和听证制度，完善相关制度和政策，

建立深化治理的长效机制。要坚持深化改革，结合相关领域业务工作，着力突破体制机制性

障碍，努力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